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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梅 

廖萬正 

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一、前  言 

桃、李、梅為本省淺山坡地重要的經濟果樹，依據台灣農業年報統計，迄民國84年全省

桃栽培面積為2856公頃，李為7020公頃，梅為10529，合計超過2萬公頃。桃、李、梅在本省

為開花期最早之果樹，在低海拔地區，梅為12月下旬至元月上旬，桃、李在1月下旬至2月上

旬，果實收穫期，梅為4月上旬，桃、李則在5月中、下旬。在高海拔地區桃、李之開花期在3

月下旬，收穫期則在6月下旬至7月間。桃、李、梅因為絕大部份皆種植在山坡地，果園於豪

雨後不易積水，故不致發生淹水所導致之生理障害。而台灣位於太平洋低氣壓中心之附近，

常有颱風來襲而導致災害發生，雖然颱風來襲以7月至8月為最多，果實通常已收穫完畢，但

因強風將葉片吹落，枝條打斷、或植株倒伏，將造成翌年之減產，故對於颱風應予重視預防

及災後復育工作，以減少損失。  

二、天然災害別 

(一)風害： 

1.災害發生之症狀、條件及機制  

太平洋發生之熱帶低氣壓最大風速，每秒超過17公尺，即形成颱風。颱風約在每年6

～10月間侵襲台灣，尤其在7～8月間頻率最高。颱風侵襲路徑經過之果園將造成果樹落

葉，枝條斷裂，植株倒伏，甚至連根拔起而造成嚴重之損害。於民國85年7月31日賀伯颱

風侵襲台灣，對桃、李、梅樹之植株除造成部份植株倒伏，枝條斷裂外，葉片掉落嚴重，

根據台中區農業改良場對本次颱風造成不同落葉程度對梅之花芽形成、花質及著果之影

響調查結果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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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樹不同落葉程度對開花率及著果之影響 

落葉程度 

 

開花率 

(%) 

不正常花比 

(%) 

著果率 

(%) 

葉片全存 

25%落葉 

50%落葉 

75%落葉 

完全落葉 

89.8a 

90.5a 

 83.3ab 

80.1b 

57.0c 

14.5d 

20.4c 

27.9b 

28.1b 

47.5a 

16.6a 

11.3b 

10.1b 

10.0b 

 7.6c 

註：同一直欄內相同字母者表示經鄧肯式多變域分析後無顥著差異(p = 0.05)。 

 

故颱風來襲除造成直接損失外，並將影響翌年之產量，應以防範以減輕其危害。  

 

2.災前預防措施 

(1)注意颱風路徑、範圍、規模等氣象預報，以提早防範。  

(2)果園應設防風林，或防風網，以降低風速。  

(3)幼齡樹應立支柱，以防強風將植株搖動導致根部受損，或倒伏。  

(4)在果實採收後即進行夏季修剪，將過密之枝條剪除，不但能提高光合作用效率，並能

使風阻降低，而有抗風之效果。  

(5)對高大之植株應將其矮化，以減少受風面，降低風害。  

(6)植株主枝與亞主枝之分岐角度過狹者，應以支柱固定或將其綁緊以避免在分岐處被強

風吹裂。 

3.災後復育 

(1)颱風過後應速清園，將吹斷或斷裂之枝條清除，以利後續作業之進行。 

(2)颱風常挾拌豪雨，造成果園內土壤流失，使植株根部裸露，應儘速培土，以保護根群。 

(3)倒伏或裂損嚴重之植株，恢復無望時，應移除，並重新定植。 

(4)倒伏植株勿勉強伏正，否則將嚴重傷害根系，造成枯死，宜於地上部立柱固定，並以

適當之修剪，以減少水份之蒸散，通常修剪量在1/2～1/5間，視倒伏程度而定。由於夏 

 

 

 

 

 



桃、李、梅 161

季氣溫高，根群生長強，故扶正作業應儘速完成。 

(5)斷裂之枝條，切口應予重新修整，以使切口平滑，再塗抹保護劑，以防其腐爛，並能

促其儘速癒合。 

(6)植株樹幹有被砂土掩埋者，應速將砂土清離，以使根部不致因缺氧而壞死。 

(7)於天氣放晴後，應施用速效肥料，以恢後樹勢，由於根部可能受損，故以葉面施肥方

式，效果較佳。 

(8)颱風易引起枝葉受傷致病菌侵入，故應進行田間病蟲害防治作業。 

(9)強風引進之早期落葉之植株，枝條充實度不良，冬季修剪應較遲進行。 

(10)植株之亞主枝及側枝被折損者，應於冬季修剪時，重新培養亞主枝及側枝，以穩定樹

型。 

(11)強風使枝葉受損嚴重，而導致花芽分化不良，花芽減少，翌年開花數不多時，應進行

人工授粉或以飼放蜜峰，以提高結果率，而穩定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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